附件1：

福建师范大学学生社团重点活动立项实施细则

为了进一步促进我校学生社团的发展，加强对学生社团活动的引导和支持力度，全面推进学生社团活动“科学化、项目化、精品化”建设，按照校团委提出的“五个一工程”，结合我校学生社团工作实际，特制订本细则。

一、社团重点活动的申报

1、每年的下学期，学生社团根据校团委、校学生社团联合会学期工作重点，结合社会热点，联系学生社团、学校实际情况，提出重点活动申报项目。

2、校学生社团联合会鼓励多个学生社团联合举办面向全校，有较大影响力，有意义的社团活动。

3、各社团需要对申报的重点活动进行充分的论证，征求社团导师意见，并填写《福建师范大学学生社团重点活动申报书》。原则上每个社团申报不超过两项。

4、学生社团重点活动申报每年于下学期开展。申报成功的社团重点活动，校学生社团联合会将给予经费、场地、政策的支持，并纳入校学生社团联合会重点活动体系。

二、社团重点活动的立项

1、校学生社团联合会组成评审小组对各社团上报的学生社团重点活动申报书按照如下标准进行评估：

⑴ 活动具有较强的思想性、引导性；

⑵ 申报活动主题体现社团特色，具有一定创新性；

⑶ 社团活动开展能够达到服务会员的宗旨，具有一定的服务性；

⑷ 活动实施可以达到活动预期效果，具有可行性，；

⑸ 动参与面广具有亮点，在校内外能产生一定影响力；

⑹ 活动流程安排合理；

⑺ 活动经费预算具体、合理。

2、根据评估结果，校学生社团联合会公布重点活动立项名单。

三、社团重点活动实施、管理、考核

1、社团重点活动立项确定后，各社团应在分管部门的监督指导下，认真实施开展活动。

2、各社团在开展重点活动前，应提前通知校学生社团联合会，以便学生社团联合会对社团重点活动进行考核。

3、社团重点活动的开展情况将作为参评“十佳社团”的重要依据。

4、被立项的社团重点活动如果因为某些不可抗力而不能开展或者中止的，社团应及时上报校学生社团联合会。

5、如果社团未能及时、有效的开展申报的重点活动，或者经费使用不当，取消社团的重点活动立项资格。

6、社团重点活动实施结束后，应当按照要求及时完成总结材料，上报校学生社团联合会归档。
